
第1頁，共2頁  

 桃園市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 

職能獎勵金申請書 
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案編號： 

 

姓 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聯絡電話  出 生 日 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地址  

審查文件

項 目 

□ 1. 職能獎勵金申請書。 

□ 2. 本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 

切結簽章 

1. 本人瞭解並願意遵守本計畫相關規定，茲證明本申請所提供資料均為屬實，如有不實，

本人願意歸還已領取之津貼款項，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2. 本人同意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依業務需要查詢本人之「桃園市中高齡及高齡勞動

力再運用獎勵計畫」、「桃園市青年暨中高齡者自主學習方案」或「桃園市青年及特定對

象技術士證照獎勵方案」資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 

審核結果 

（由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填寫） 

□ 符合申請獎勵金資格 

□ 不符申請獎勵金資格原因：      
 

初審：承辦人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複審：承辦人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機構主管（核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

 

 

附件 3 



第2頁，共2頁  

桃園市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 

存摺封面影本粘貼 
 

申請人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申請金額： 

□金融機構之存簿帳戶 

  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分行 

  行庫代碼（電匯用七碼）： 

  存儲帳號： 

□郵局之存簿帳戶—存儲帳號： 

 

文 件 粘 貼 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※本款項須支付每筆10元之跨行轉帳手續費，並自款項內扣除。 


